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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陳召集委員雪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一條。 

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一 條  為因應科技匯流，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國民權利，保障消費者利益，提升

多元文化，平衡城鄉差距，特制定本法。 
主席：第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一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一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陳歐珀等 19 人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9 次會議報告決定

：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 1052400695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陳歐珀等 19 人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業經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4 月 27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2090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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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審查本院委員陳歐珀等 19 人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事項 
本院議事處 105 年 4 月 27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2090 號函，關於本院委員陳歐珀等 19 人

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9 次會議報

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過程 

本會於 105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舉行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

員會議，由召集委員陳雪生擔任主席，審查本案，會中委員陳歐珀說明提案要旨，並經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石世豪列席率同相關人員說明及回應前揭委員提案。本次會議經說

明及詢答後，即進行討論，爰完成審查，審查過程中，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外，文化部、

交通部、教育部、法務部、行政院主計總處亦派員列席。 
參、提案要旨與機關首長說明 

一、委員陳歐珀等 19 人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鑑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廣電三法修正通過前購物頻道業者不需取得執照即能經營，

廣電三法修正後，依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經營購物頻道必須取得衛星頻

道節目供應事業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執照。原本的配套措施是要一併修正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五條，放寬黨政軍能夠投資的比例，但因為種種因素，第五條並未一併修正；

由於法規衝突，致使原有法律規定下合法經營的購物頻道業者突然面臨無法取得執照而

必須下架的窘境，誠屬立法疏漏。又購物頻道是專以促銷商品或服務為內容之商業性質

廣告頻道，內容不涉及節目產製，與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所欲適用之對象有別；現因立

法疏漏，導致人民的信賴利益受到損害，員工的生計無法維繫，爰提出「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以確保信賴利益保護原則之維護。說明如下： 
(一)依 104 年 12 月 18 日修正通過之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如系統經營者目前自營之地方頻道，或非以衛星傳輸方式之購物頻道，應依衛

星廣播電視法規定取得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執照，並準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五條

「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之規定，且修正條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應於本次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否則不得繼

續經營。 
(二)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者」如購物頻道，原無需申請執照，且不適用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五條「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之規定，又早在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存有為

上市、上櫃公司或其任一上層法人股東屬上市、上櫃公司之情形，該公司無法控制

及拒絕具有黨政軍色彩之投資人購買該公司股份。 
(三)原行政院提出及本院第八屆第一會期交通委員會審議之廣電三法均開放黨政軍得於

一定範圍內間接投資，以配合「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者」需取得執照作為配

套，然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通過之廣電三法仍維持原本黨政軍條款規定而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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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修正。 
(四)同時，系統業者換照期限將至，為爭取時間妥適處理黨政軍議題，且顧及既有系統

業者之信賴利益保護，亦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將系統經營者執照有

效期間由九年延長為十二年。相較之下，「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者」需取得

執照未配合黨政軍條款鬆綁為前提，致使原有法律規定下合法經營的業者突然面臨

無法取得執照的窘境，實屬立法疏漏。基於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爰提出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之修正，俾使相關事業經營者得符合自由經濟市場之競爭規

範。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石世豪說明 

(一)前言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有關陳委員歐珀等委員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4 條

修正提案，提出本會處理建議，敬請指教。 
(二)陳委員歐珀等提案修正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4 條重點 

委員所提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4 條第 2 項修正草案，擬將已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者（以下簡稱他類頻道），於修正施

行之日起 6 個月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期限，修正延長至 4 年。 
(三)本會建議處理意見 

1.現行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之 6 個月過渡期限，係在避免他類頻道因

法令變動，致其信賴先前法律秩序及由此衍生之期待利益，遭受重大影響之前提

下，儘量縮短法律不安定期間。 

2.如立法委員提案將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4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 6 個月過渡期延長至 4
年，則必須訂定完整配套措施，否則修正前之有線廣播電視法「廣告專用頻道」

相關條文已刪除，既有購物頻道（即他類頻道）在未取得衛星廣播電視執照前，

在長達 4 年期間皆處於經營者不明之狀態，若其播出之內容有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恐造成法律秩序之空窗期，並且對其他依法取得衛星廣播電視執照之業者而言

，亦有管制不齊一之問題。 

3.綜上，本會建議本案維持現行條文。 
(四)結語 

綜上說明，本會對於貴委員會審查陳委員等擬具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4 條修正

草案，提出建議處理意見，敬請各位委員參採。 
肆、審查結果 

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詳細說明及詢答後，對本案進行討論，爰完成審查。審查結果

如下： 
一、第六十四條條文，第二項修正為：「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者，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依規定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其餘均照案通過。 
伍、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本會召集委員陳雪生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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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陳歐珀等19人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六十四條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之經營許可、營運管理、

節目及廣告管理、權利保護，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第四

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一項、

第四項、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五

項、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十二條至第十九條、第二十一

條至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

至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至第六項

、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規

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二年內，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 

第六十四條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之經營許可、營運管理、

節目及廣告管理、權利保護，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第四

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一項、

第四項、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五

項、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十二條至第十九條、第二十一

條至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

至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至第六項

、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規

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四年內，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第六十四條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之經營許可、營運管理、

節目及廣告管理、權利保護，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第四

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一項、

第四項、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五

項、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十二條至第十九條、第二十一

條至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

至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至第六項

、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規

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六個月內，依規定向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委員陳歐珀等 19 人提案： 
一、本條原擬增訂於本次修正條

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者，如系統經營者目前

自營之地方頻道或非以衛星傳

輸方式之購物頻道納入本法之

規範。而前開業者於本法修正

施行前或存有為上市、上櫃公

司或其任一上層法人股東屬上

市、上櫃公司。 
二、依據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法第五條、第六條、第

七條及第十九條規定，由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指

定證交所、期交所、櫃買中心

等相關機構設立保護基金，在

金管會核准下運用保護基金，

其中包括應以一千股投資每家

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而產生前

開業者受政府基金間接投資之

情形。 
三、又前開上市、上櫃公司或其

任一上層法人股東屬上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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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

，於期限屆滿之日起，不得繼

續經營。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於第二項規定期限內提出

申請經駁回，自駁回處分送達

之日起一個月後，不得繼續經

營。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

，於期限屆滿之日起，不得繼

續經營。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於第二項規定期限內提出

申請經駁回，自駁回處分送達

之日起一個月後，不得繼續經

營。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

，於期限屆滿之日起，不得繼

續經營。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者，於第二項規定期限內提出

申請經駁回，自駁回處分送達

之日起一個月後，不得繼續經

營。 

櫃公司者，亦可能因勞保基金

、退撫基金等政府基金在公開

市場操作買賣股票被直接、間

接投資，而有本法第五條黨政

軍條款限制規定之適用。 
四、原行政院提出及本院第八屆

第一會期交通委員會審議之本

法第五條修正條文，以實質控

制理論，容許於一定範圍內之

間接投資。而本院民國一百零

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施行之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五條，仍維

持原本黨政軍條款規定並未同

步修正，故而本法修正施行前

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者

，如該事業本身或其任一上層

法人股東之一者之股票已在證

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者，因第六十四條第

一項準用第五條規定黨政軍條

款規定而無法取得許可，形成

二個成文法適用上必然衝突與

矛盾。 
五、基於證券市場自由流通及股

份自由轉讓原則，公開上市公

司無法選擇或拒絕特定人買賣

其公司股票，且股東之組成亦

因股份自由轉讓而隨時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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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政府機關之受託機構如因政

策性目的直接或間接持有媒體

股份，因而要求被購買股份之

上市公司隨時逐層掌握個上層

投資公司之股東持股狀態，顯

係課以被購買股份之上市公司

不合理之注意義務。何況，被

購買股份之上市公司縱知悉該

公司有政府機關之直接或間接

持股行為，亦無排除持股之可

能。 
六、又本院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通過之有線

廣播電視法，因其中第十條亦

維持原本之規定。為爭取時間

妥適處理黨政軍議題，且顧及

既有業者之信賴利益保護，而

於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延長系統

經營者執照有效期間由九年延

長為十二年，可資參考。 
七、購物頻道、地方頻道業者由

於前揭法規衝突，使原有法律

規定下合法經營的業者突然面

臨無法取得執照的窘境，實屬

立法疏漏。如因法規變動而對

規範對象之信賴利益產生不利

影響，立法者（含行政命令訂

定者）是否依信賴保護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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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另定過渡條款或其他合理

補救措施之立法義務。故建議

修正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

條第二項，延長業者申照期限

為四年，以使相關事業經營者

得符合自由經濟市場之競爭規

範（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五二五

號、第五八九號、第六○五號

解釋） 
審查會： 
第二項修正為：「本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者，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

日起二年內，依規定向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其餘均照案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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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陳召集委員雪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案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六十四條。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六十四條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經營許可、營運管理、節目及廣告管理、權利保護，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準用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一項、第四項、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五

項、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二條至第十九條、第二

十一條至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至第六項、第四十三條至

第四十五條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者，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者，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於期限屆滿之日起，不得繼續經營。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者，於第二項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經駁回，自駁回處分送達之日起一個月後，不

得繼續經營。 

主席：第六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通過。 


